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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存职工咨询，符
合提取条件的提出申
请并递交材料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
提取业务流程

申请材料
不全、退回申
请人补齐，并
一次性告知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
构窗口受理、初审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领导审批

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12329
办理地址：各市县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出具资金结算单

受托银行办理资金划拨

划转至申请人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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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
已提取公积金36.87亿元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江永华）受国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及提高
住房公积金使用率等多项政策的影响，购建房、偿
还住房贷款、装修自住住房、支付房租等住房消费
类提取有较大回升。

据了解，今年1月至9月底，全省住房公积金
提取职工人数184436人，提取金额已达36.87亿
元。其中购建房提取 13.89 亿元，同比增加近
3.23 亿元，增长 30.26%；偿还住房贷款提取近
11.29亿元，同比增加3.09亿元，增长37.67%；装
修自住住房提取9164万元，同比增加2880万元，
增长 45.83%；租房提取 3432 万元，同比增加
3157万元，增长1145.18%，充分发挥了住房公积
金的保障作用。

累计有103.3余万名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203.8亿余元

我省住房公积金服务百万缴存职工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江永华 王心广

住房公积金是职工缴存的长期储
金，关系着职工安居乐业。目前，我省已
累计有120余万名职工开户缴存住房公
积金，缴交总额456.9亿元；有103.3余万
名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203.8亿余元。

为让职工更好地使用住房公积金
改善自身住房条件，省住房公积金管理
局不断创新提取业务模式，提升服务水
平，根据职工需要不断扩大住房公积金
提取范围。

解决缴存职工购房需求

住房公积金提取是住房公积金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职工减轻购、建自住
住房的压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海口市民孙先生可谓双喜临门，刚
刚完婚的他又买了新房，通过提取夫妻
双方的住房公积金，孙先生支付了部分
购房首付款，剩余的房款也申请了住房
公积金贷款支付。

“公积金真的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
力。”孙先生表示，他听说装修也能提取
公积金，只可惜自己工作时间较短，账户
余额不多，暂时没法提取。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提供的资
料，全省住房公积金提取额，从2011年的
14.92亿元迅猛增长到今年前9个月的
36.87亿元。

不断放宽提取条件

10月19日上午，海口市民王先生在
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服务大厅申请了
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王先生来海口工

作两年，目前暂无能力购买商品房不说，
每月还需从5000多元工资中支出1000
多元用于房租，压力实在不小。

王先生告诉记者，以前提取住房公
积金支付房租的条件要求严格，手续也
很繁琐，他难以提取自己的住房公积
金。现在国家的新政出台后，他可以提
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每月的生活比
以前宽松了许多。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局长王艳萍告
诉记者，该局今年3月专门印发相关通
知，按照中央相关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
况，明确了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条件
及所需材料，简化了提取手续及材料，更
好地满足职工的租房提取需求。

新政策实施后，截至今年9月底，全
省 已 受 理 租 房 提 取 1652 人 ，共 计
3203 万元，同比增加 2991 万元，增长
1407.08%。这是我省继增加装修自住住

房提取、购买保障性住房提取等提取范
围扩大到直系亲属、允许遇到不可预见
的事故或灾难等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后，推出的又一项惠民政
策、民心工程。

约定还贷业务暖人心

“这样方便多了，不需要每年都来回
跑了，每个月能直接从卡里取到公积金。”
职工符女士连声称赞，她口中所说的正是
去年底全面推行的约定还贷业务。

据了解，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着眼
于便民利民，坚持服务创新，从2014年6
月开始，在全省逐步向正常缴存的职工
发放住房公积金联名卡，同时推出约定
还贷业务。当前有住房公积金贷款且持
有联名卡的职工与各直属局签订约定还
贷协议，由系统定期按还款额度将职工

个人住房公积金转入其住房公积金联名
卡账户，截至今年9月底，全省已受理约
定还贷业务17795笔。

王艳萍说，除了创新业务模式外，全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也在加强自身

“软硬件”建设，提高窗口服务质量，积极
探索高效服务缴存职工的新形式，现在
已实现对提取事项的一次性告知，并在
本单位门户网站公布办理材料、办理流
程等必要事项，公示咨询电话、投诉电
话，第一时间解决职工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接受社会监督。

王艳萍介绍说，为进一步支持职工
住房消费，近期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还
将出台修订版《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
局住房公积金提取操作规程》，进一步放
宽提取条件，减少提取申请材料，简化业
务办理手续。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江永华 龚鑫淼

随着住房公积金政策惠及面的不断
提高，很多职工对如何提取使用住房公
积金的问题仍有很多疑问。近日，记者
专门就当前职工比较关心的有关住房公
积金提取的一些问题，采访了省住房公
积金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问：住房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为何
不能随意提取使用？

答：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
定，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
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
人所有。同时《条例》也规定，住房公积金
是长期住房储金，是限制性所有权。职工
对住房公积金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四项权能的行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具体而言，住房公积金在未被提取

前，职工并不能实际占有，而是由所在单
位缴存到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在受委托银
行设立的专户内统一管理，住房公积金
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
住住房，专款专用。

当职工符合使用条件时，可以递交
提取申请并附相关材料，经审批后方可
使用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负
有确保公积金的提取、使用符合相关规
定的职责。

问：除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
金还有哪些用途？

答：住房公积金有这些用途：
职工符合以下条件，可以申请部分

提取本人及其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
储余额：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
房，在签订购房合同或批准建造、翻建、
大修自住住房一年内的；

（二）偿还住房贷款本息的；
（三）装修自住住房的；
（四）租住自住住房的；

（五）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已结清或
从未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的低收入
家庭子女考上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中专院
校的；

（六）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患重大疾病
或遇到不可预见的事故、灾难，造成家庭
生活严重困难的。

另外，职工离休、退休、出境定居、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等情
形的，还可以销户提取全部本息余额。

问：购买商品房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
用于首付，购买二手房是否也可以提取？

答：可以。职工购买二手房用于自
住的，可以提取本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
积金存储余额，但不超过购买自住住房
时个人应支付的费用。

问：购买商铺、车库能否提取住房公
积金？

答：不能。购买商铺、车库不属于住
房消费，不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

问：使用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是

否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贷款本息？
答：可以。职工使用个人住房贷款

（包括商业性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职工本人及其配偶可按规定提取住房公
积金账户内的余额，用于偿还贷款本息。

问：租房如何提取住房公积金？
答：租房提取有以下规定：
1.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3

个月，本人及配偶在实际工作地无自有住
房、无住房公积金贷款且租赁住房的，可
提取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2.职工本人及其配偶每年租房提取
额度合计不得超过当年实际支付房租，
且原则上不得超过30000元/年。

问：父母患重大疾病的，子女是否可
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其住院费用？

答：可以。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患重
大疾病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可以
提取本人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的住房公
积金，提取额度合计不超过个人负担的
治疗费用。

问：退休后如何办理住房公积金提

取手续？
答：职工退休提取的，在确认单位已

为其办理账户封存手续后，向当地住房
公积金管理局提交退休证或工作单位所
在地社会保障管理部门批准的《从业人
员离、退休登记表》原件及复印件等材料
即可办理住房公积金销户提取手续。

问：住房公积金提取资金是否必须
转入单位基本户？

答：除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特别规
定的情形外，提取业务结算资金原则上
一律转入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联名卡账
户，不得转入职工其他个人账户或单位
基本户外的第三方账户。

问：现工作地离原缴存地的住房公
积金管理局距离较远，是否可以委托他
人办理提取手续？

答：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理住房
公积金提取手续的，除提取条件所要求
的材料外，还需提供委托人签署的授权
委托书以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解答住房公积金提取焦点问题

符合提取条件的缴存职工 提供相应材料即可提取
住房公积金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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